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巫溪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

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

巫溪府办发〔2025〕2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巫溪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已经县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抓好贯彻落实。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巫溪县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

（2025—2027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部署安排，着力破解我县农村供水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提升农村饮水质量，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根据《重庆市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渝府办发〔2025〕24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专项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城乡融合、分类施策、建管并重的原则，统筹推进全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行农村饮水县域统管，切实提升农村饮水保障服务能力，确保农村居民长期稳定喝上“放心水”。到2027年，有效解决除宁河街道、柏杨街道外的30个乡镇（街道）饮水问题，大幅提升农村饮水质量，惠及农村居民20万人，特殊干旱年份因旱缺水人口控制在2‰以内，重点水源工程覆盖率达92%，规模化水厂覆盖率达72.50%，自来水普及率达95.0%，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县域统管。
二、重点任务

（一）水源提升行动。结合巫溪县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加快凤凰水库、西流溪水库、金鱼水库、寨沟水库、洞口水库等重点水源工程建设，优化城乡供水水源布局，着力解决水源调蓄调配能力不足、易旱区域时节性缺水等问题。对水源水量保证率不高或水质风险较大区域，采取优质水源置换、新建蓄引提（调）水工程、水源连通等措施，多源互济提升水资源配置调度能力，逐渐减少水量、水质稳定性较差的小微水源。2025—2027年，实施水源提升工程131处。

（二）水厂提升行动。加快农村水厂规模化、规范化建设，着力解决布局不科学、制水能力不足、工艺落后问题。大力推进规模化水厂建设，扩大通城水厂、羊桥坝水厂、尖山水厂、文峰水厂、思源水厂、土城水厂、徐家水厂等供水覆盖范围。对白鹿水厂、天元水厂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进行规范化建设与改造；对设施老化、净水工艺落后的峰灵水厂、灯笼坡水厂等供水工程进行维修改造和数字赋能升级，提升制水能力和工艺水平。2025—2027年，实施水厂提升工程95处。

（三）管网提升行动。合理布设供水管网及调压站、调节池等附属设施，推进老旧管网改造，解决输配水能力弱、老化破损等问题。延伸文峰水厂等规模化水厂管网覆盖区域，完成羊桥坝水厂、峰灵水厂、蒲莲水厂、龙寨水厂等供水水网联通。根据村镇供区用水变化和范围拓展，及时改造或延伸管网，提升输配水效能。更换早期陈旧、劣质管材，降低管网漏损。2025—2027年，建设管道长度约1593公里。

（四）水质提升行动。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安全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水源水质不稳定、净化消毒设施设备不完善等问题。加强水源地选址论证，全面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监督。配套完善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加强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健全水质监测结果共享和供水水质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依法开展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监督检测，规范水质自检、巡检、抽检。2025—2027年，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48处，配套完善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203套，提升巫溪县水质检测中心检测能力。

（五）数字能力提升行动。按照数字重庆“1361”整体架构部署，积极配合重庆市水利局在数字水利应用场景中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数字化监管体系，推动解决农村供水工程态势感知能力不足、监管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用好“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依托全市IRS数据系统，整合生态环境、应急、气象、疾控等相关部门数据，配合市水利局与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纵向贯通市、区县、乡镇“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基本实现农村饮水问题处置数字化多跨协同。2025—2027年，配置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备41处，全面实现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
（六）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县域统管，健全优化县域统管标准服务体系、运营管理体系、监管责任体系、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全区农村供水专业化全覆盖，不落一户一人。明确县域统管主体，实现同一供区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运营管理。2025—2027年，新增标准化管理工程19处，全面实现规模化水厂标准化管理和县域统管。

（七）应急能力提升行动。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处置机制，提升农村饮水风险事件“四预”能力，着力解决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足等问题。加快应急备用水源建设，逐步完善农村供水工程平急两用应急保障体系。健全风险防控与处置应急预案体系，相关部门、县域统管主体、规模化水厂分别制定农村饮水应急预案，实现一厂一策。2025—2027年，实施农村饮水应急能力提升工程1个。

三、政策措施

（一）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充分征求并尊重基层组织和群众意见，聚焦农村饮水薄弱环节，统一规划、建设、运营农村供水工程。县水利局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牵头做好提升农村饮水专项行动实施的统筹协调和调度工作；建立专项行动建设项目清单，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分年度有序实施。明确项目实施主体，鼓励农村饮水县域统管主体承担项目建设管理任务，一体化推进农村饮水“投、建、管、服”。强化集中式水源地选址部门联合审查和农村供水工程项目部门网上并联审批制度。

（二）建立县域统管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县域统管工作，县水利局依法依规履行县域统管组织协调和监督实施工作，明确行业管理主体和县域统管主体，全面落实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专业化管护全覆盖。行业管理主体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县域统管主体承担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直接责任，制定运行管护制度，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从水源到用户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管护。

（三）加强供水价格管理。按照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合理稳定农村供水价格。规模化供水工程的水价由政府定价，小型集中供水工程的水价由政府指导定价或者由供用水双方协商定价。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准确核定供水成本。对于农村供水规模利用率较低的工程，在充分征求农村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可实行“基本水价+计量水价”的两部制水价。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强化水费计收，促进工程可持续运营。

（四）优化资金补贴机制。市级以上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重点用于老旧供水工程等维修养护。对因供水扬程高、管网长等客观原因造成农村供水水价高于城市供水水价且水费收入不能覆盖供水成本的集中供水工程，可据实建立补贴机制。县财政局会同县水利局通过上级专项、本级财政预算等多元渠道解决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补贴、水价补贴、水质监测等经费。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部分，同等享受农村饮水保障优惠政策。

（五）完善企业考核机制。建立资产运营管理和行业监督管理跨部门协作考核机制，兼顾企业运营经济效益指标及饮水安全社会效益指标，突出国有供水企业保障农村居民饮水的社会责任和市场服务职能。鼓励国有企业主动介入和拓展农村饮水市场，推进城乡供水融合发展。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水利局牵头建立健全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统筹协调机制，会同县级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定期调度工作进展，适时开展督促检查，组织实施工作评价。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支持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农村饮水项目建设，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农村供水价格管理工作。县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将专项规划和重要项目统筹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保障农村饮水项目用地需求。县生态环境局负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牵头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和监管。县住房城乡建委负责指导县域统管主体做好城市水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工作。县卫生健康委、县疾控中心负责供水水质卫生监测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委负责将符合条件的专项行动农村饮水项目纳入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库。

（二）强化资金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积极引导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入专项行动，鼓励项目法人通过银行融资、股份制合作等市场化方式，多渠道筹集农村饮水项目建设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加快项目推进和预算执行，充分发挥审计、财会监督的职能作用，严防发生弄虚作假、侵占挪用、滞留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资金使用质效。

（三）严格监督评价。建立专项行动进展情况通报制度，将评价结果作为奖补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县财政局将专项行动资金纳入转移支付监测预警范围，强化资金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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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主要目标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目标指标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1
	重点水源工程覆盖率
	%
	75.5
	90
	90.8

	2
	农村规模化水厂覆盖率
	%
	43.03
	69.00
	72.50

	3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92
	93.60
	95.00

	4
	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率
	%
	85
	100
	100

	5
	县域统管率
	%
	73.70
	84.2
	100

	6
	规模化水厂及千人供水工程应急备用水源配备率
	%
	27.5
	41.8
	46


附件2

分年任务表

	序号
	行动名称
	分年任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1
	水源提升行动
	续建完成重点水源工程3处。
	续建完成重点水源工程128处。
	

	2
	水厂提升行动
	新建规模化水厂2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3处。
	新建规模化水厂16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62处，改造规模化水厂8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4处。
	

	3
	管网提升行动
	建设配水管道390公里，配套建设加压站17处。
	建设配水管道1203公里，配套建设加压站203处。
	

	4
	水质提升行动
	完成划定集中式饮水水源保护区13处，配套完善集中供水工程净化设施、消毒设备25套。
	完成划定集中式饮水水源保护区35处，配套完善集中供水工程净化设施、消毒设备178套。
	

	5
	数字能力提升行动
	完成“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配置，配备规模化水厂和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备20套。
	配备规模化水厂和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备18套。
	配备规模化水厂和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备3套。

	6
	管理能力提升行动
	2025年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建设标准化管理工程19处。
	
	

	7
	应急能力提升行动
	文峰水厂增加应急备用水源。
	
	


附件3

名词解释

1.城乡供水一体化：实施城乡供水资源整合，对城市和农村供水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同质量、同服务。重庆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包含城市水厂、农村规模化水厂、规范化小型供水工程。

2.集中供水工程：从水源集中取水，经净化和消毒后，通过配水管网输送到用户或集中供水点，且设计供水规模大于等于10m³/d或设计供水人口大于等于100人的供水工程，包含规模化水厂、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3.规模化水厂：设计供水规模大于等于1000m³/d或者设计供水人口大于等于1万人的集中供水工程。

4.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包括千人供水工程、百人供水工程。千人供水工程指设计供水规模大于100m³/d且小于1000m³/d或者设计供水人口超过1000人且小于1万人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百人供水工程指设计供水规模大于10m³/d且小于100m³/d或设计供水人口超过100人且小于1000人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5.规范化小型供水工程：符合《小型农村供水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要求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6.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按照国家有关建设标准，以保证供水安全和可靠，提升供水水量和水质保障程度为目标，对现有农村小型供水工程进行工艺改进、构筑物改扩建、主要单元更新和管理能力提升的活动。

7.小散工程：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和设计供水规模小于10m³/d且设计供水人口小于100人的分散供水工程。

8.县域统管：以县域为单元，由专业化供水机构实施县域或片区农村供水工程统一管理、统一运维、统一服务。

9.重点水源工程：小（2）型及以上水库和年引提（调）水能力10万立方米以上的引提（调）水工程。

10.特殊干旱年份：由于降水量显著低于正常水平（本方案主要参考近20年的农村地区降水量），导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年份。

11.易旱区域：经常发生旱灾的区域（本方案以我县2022、2024年发生农村饮水干旱缺水涉及的镇、村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易旱区域）。

12.“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即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并实施县域统管、专业化管理全覆盖的管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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